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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20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1】 第 162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对有关问题逐项进行了分析和落实，并对《问询
函》问询的事项逐一回复，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问题 1】截至报告期末，你公司控股股东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丰集团”）通过
收取预付款项及占用库存现金的形式占用你公司及子公司自有资金共计 24,193.38 万元，占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31.95%。 报告期内，瑞丰集团仅归还 426.6万元。 截至 2020年末，你公司其他
应收款账面余额 4.59亿元，坏账准备 3.3亿元，其他应收款账面价值 1.28亿元。其中，其他应收款中应
收瑞丰集团 2.43亿元，计提坏账准备 2.42亿元。

一、请你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及关联方再次全面自查并列表披露 2020 年
及以前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具体明细，包括但不限于相关占用事项发生时间、占用方式、占用金
额、具体原因、对手方及与控股股东的关系等；

公司回复：
公司存在控股股东通过“预付款项（包括工程款、供应商账款、投资款等）”、“应收账款”、“库存现

金”等形式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经公司自查发现，截至 2021年 5月 31日，公司被控股股东瑞丰集团
占用资金发生额共计 24,691.21万元人民币，已收回 497.83 万元人民币（其中汇率影响 9.65 万元人民
币），资金占用余额为 24,193.38万元人民币。 以上资金占用款项主要通过控股股东非关联方主体作为
收款单位并最终流向瑞丰集团或瑞丰集团指定的第三方。 上述款项支付均无完整有效审批流程，其支
付均由瑞丰集团指示划入指定的账户。

经计，截至 2021年 5月 31日控股股东资金占用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我方公司 对方公司 与控股股

东关系 占用金额 发生时间
截至 2021
年 5月 31
日已收回

金额

截至 2021
年 5月 31
日余额

占用方式 交易主
要内容

1
摩登大道时尚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广东中焱服装
有限公司

无关联关
系 7,000.00 2018.06.19-2018.10.1

5 7,000.00 预付投资
款 投资款

2
摩登大道时尚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 无关联关

系 5,279.81 2014-2018 5,279.81 加盟商客
户回款

加盟商
客户回

款

3
摩登大道时尚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福建省银信电
子科技有限公

司
无关联关

系 3,300.00 2019.04.11-2019.04.1
7 3,300.00 预付投资

款 投资款

4
摩登大道时尚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广东贝斯贝可
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无关联关

系 1,500.00 2019.03.27 1,500.00 预付账款 货款

5
摩登大道时尚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浙江百先得服
饰有限公司

无关联关
系 1,018.40 2018.12.13 2.00 1,016.40 预付账款 货款

6 山南卡奴迪路
商贸有限公司

广东贝斯贝可
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无关联关

系 960.00 2019.01.29 960.00 预付账款 货款

7
摩登大道时尚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清远铭道建筑
装饰设计工程
有限公司

无关联关
系 900.00 2019.04.16-2019.04.1

9 900.00 预付工程
款 工程款

8
摩登大道时尚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广州铭道实业
有限公司

无关联关
系 751.17 2018.12.28-2019.04.2

9 751.17 预付工程
款 工程款

9 广州摩登大道
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帝克尼
服饰科技有限

公司
无关联关

系 507.00 2019.01.18 507.00 预付账款 货款

10
摩登大道时尚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广州市帝克尼
服饰科技有限

公司
无关联关

系 500.00 2019.04.16-2019.04.1
7 500.00 预付账款 货款

11 广州摩登大道
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缔艺帆
纺织科技有限

公司
无关联关

系 493.00 2019.01.17 493.00 预付账款 货款

12 广州摩登大道
贸易有限公司

湖州琴尔诺针
织制衣有限公

司
无关联关

系 485.00 2019.01.07 485.00 预付账款 货款

13
摩登大道时尚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及部分子

公司

广州瑞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312.11 2019.08以前 312.11 库存现金 现金

14
摩登大道时尚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湖州琴尔诺针
织制衣有限公

司
无关联关

系 301.00 2017.09.22 301.00 预付账款 货款

15
摩登大道时尚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海宁市雪兰狐
服饰有限公司

无关联关
系 300.00 2018.06.13 300.00 预付账款 货款

16
摩登大道时尚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佛山市正得纺
织服装有限公

司
无关联关

系 300.00 2017.09.22 300.00 预付账款 货款

17
摩登大道时尚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广州德贤服装
有限公司

无关联关
系 300.00 2017.09.22 300.00 预付账款 货款

18
摩登大道时尚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广州市易诚制
衣有限公司

无关联关
系 300.00 2017.09.27 300.00 预付账款 货款

19 卡奴迪路国际
有限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
剪子布服饰商

行
无关联关

系 183.72 2017.07-2018.08 183.72 其他应收
款 货款

合
计 24,691.21 497.83 24,193.38

详情见公司于 2019年 9月 23日、2020年 4月 24日、2020 年 5 月 8 日、2020 年 5 月 27 日在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披露资金占用事项相关公告《关于控股股东资金占用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7）、
《关于新发现控股股东资金占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44）、《关于新发现控股股东资金占
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56）、《关于新发现控股股东资金占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0-066）。

二、说明你公司按预付对象归集的 2020 年末余额为 1,012.39 万元的前五名预付账款中，是否存
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资金占用情形；

公司回复：

序号 单位名称 与控股股东的
关联关系 款项性质 发生时间 预付款项期末余额（人民

币万元）

1 LUXURY� GOODS� INTERNATIONAL�
(L.G.I.)�SA 无关联关系 货款 2020.04-2020.12 498.15

2 OFF�WHITE�OPERATING�S.R.L. 无关联关系 货款 2020.08-2020.12 221.30

3 浙江百先得服饰有限公司 无关联关系 货款 2020.01-2020.12 103.45

4 广州云裳定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无关联关系 货款 2020.11-2020.12 101.65

5 KENZO 无关联关系 货款 2020.08-2020.12 87.84

上述前五名预付款项的供应商均与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预付款项均为正常经营预付货款，
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资金占用情形。

三、请核查并说明你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目前的资金及资产状况，是否具
备归还被占用资金的意愿和能力， 在此基础上分析你公司对瑞丰集团其他应收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的依据是否充分，计提金额是否准确、谨慎；

公司回复：
（一）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目前的资金及资产状况，归还被占用资金的意愿

和能力
单位名称 与公司关系 资金资产状况 是否具备

归还能力
是否具备
归还意愿

瑞丰集团 控股股东 详见：1、瑞丰集团的资产状况 否 是

林永飞 公司实际控制人 详见：2、林永飞的资产状况 非占用主体 是

翁武强 一致行动人 详见：3、翁武强的资产状况 非占用主体 不适用

翁武游 一致行动人 详见：4、翁武游的资产状况 非占用主体 不适用

严炎象 一致行动人 详见：5、严炎象的资产状况 非占用主体 不适用

注：1、受公司核查手段限制，现有信息为截止至本年报问询函回复日公司所能获取的全部信息，
无法涵盖全部资金资产状况；

2、瑞丰集团为有限责任公司，其三个股东已实缴注册资本，以注册资本为限承担有限责任，除此
之外，瑞丰集团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对公司的债务没有代为偿还的法定义务。

1、瑞丰集团资产状况
（1）财务状况：根据瑞丰集团提供的资产负债表，截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瑞丰集团货币资金为

799.77万元（已被司法冻结），资产总计 96,175.57万元，净资产为-10,207.79万元，营业收入为 0 万元，
净利润为-189.88万元。

（2）持有股权情况：截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瑞丰集团持有摩登大道 13,737.89 万股股票（包括中
航证券融资融券账户中的 2,552.29万股），较 2019年 12月 31日减少 5,196.99万股。 瑞丰集团持有的
公司股票质押、查封情况如下：

序号 持有人 托管券商 股数
（万股）

融资
质权人

司法冻结
机关 冻结日期 轮候冻结

机关 冻结日期

1 瑞丰集团 方正证券 2680.0000 方正证券 湖南省高院 2019.3.7 上海金融
法院 2019.4.24

2 瑞丰集团 海通证券 659.2000 立根小贷 上海金融法
院 2019.4.24 / /

3 瑞丰集团 海通证券 6.4000 / 上海金融法
院 2019.4.8 上海金融

法院 2019.04.24

4 瑞丰集团 广州证券 7168.3649 广州证券 上海金融法
院 2019.4.24 / /

5 瑞丰集团 广州证券 671.6351 广州证券 上海金融法
院 2019.4.8 上海金融

法院 2019.04.24

6 瑞丰集团 中航证券 2,552.2900 中航证券融资融券

合计 13,737.89万股
（3）固定资产情况：根据瑞丰集团提供的查册信息，瑞丰集团控股子公司广州花园里发展有限公

司所属位于广州市花都区富源三路 8 号的房产已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在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以下简称“广州中院”）于中拍协网络平台开展的司法拍卖项目中被拍卖。

（4）其他重要资产：瑞丰集团控股子公司新余瑞广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连卡福（衡阳）
商业广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阳连卡福”）53%股权，衡阳连卡福目前涉及主要债务有：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衡阳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的金融借款本金 16,890 万元，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的流动资金贷款本金 3,800万元。

因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阳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 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案号：
（2020） 湘 04民初 81号）， 根据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12 月 7 日作出的《民事判决
书》， 衡阳连卡福所有的衡阳市蒸湘区解放大道 42 号尚书房 13、15 号商住楼 101 室、201 室、302 室、
409室及衡阳市蒸湘区解放大道 42 号尚书房 1 栋商住楼 139 室、140 室、141 室、142 室已进行司法拍
卖，变卖所得价款由交通银行在其债权范围内优先受偿。

2、林永飞的资产状况
（1）持有股权情况
截至 2021年 5月 31日，林永飞先生直接持有摩登大道 18,800,000股股票，较 2019年 12月 31日

减少 47,589,603股。 林永飞持有的公司股票质押、查封情况如下：
序号 持有人 托管券商 股数

（万股） 融资质权人 司法冻结机
关 冻结日期 轮候冻结机

关 冻结日期

1 林永飞 申万宏源 280 申万宏源 上海金融法
院 2019.04.24 / /

2 林永飞 申万宏源 1200 申万宏源 上海金融法
院 2019.04.08 上海金融法

院 2019.04.24

3 林永飞 申万宏源 400 申万宏源 上海金融法
院 2019.04.24 / /

合计 1880万股

（2）不动产情况
截至 2021年 5月 31日，林永飞先生名下现有不动产的信息如下：

序号 权利人 不动产
权证号 不动产地址 面积

（㎡） 规划用途 抵押 /查封情况

1 林永飞 花国用（2004）第
******号

广州市花都区
狮岭镇石岗村 17,824.99

住宅用地（规
划变 更 为 绿
地、水域、城市
道路用地）

长沙中院于 2019 年 6 月 28 日进行查
封冻结，限制权利文号：（2019）湘 01 执
恢 35号之一。

2 林永飞 11******51
广州市从化区
街口街新城东
路 ** 号 ****
房

172.27 住宅

长沙中院均已进行查封并于 2019 年
11 月委托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拍卖，限
制权利文号：（2019）湘 01 执恢 35 号之
一。

已流拍。
3、翁武强的资产状况
（1）持有股权情况
截至 2021年 5月 31日，翁武强先生未持有摩登大道股票。
（2）不动产情况
截至 2021年 5月 31日，翁武强先生名下现有不动产的信息如下：

序号 产权人 权证号码 不动产地址 规划
用途 建筑面积（㎡） 房产情况

1 翁武强 12*****42 天河区兴盛路 *号之五
****房 住宅 139.1872 已抵押

2 翁武强 粤（2017）广州市不动
产权第 00****83号

天河区花城大道 ***号
****房 住宅 86.2158 长沙中院查封

3 翁武强 粤（2017）广州市不动
产权第 07****39号

番禺区南村镇汉溪大道 ***
号 *街 *号 住宅 201.91 长沙中院查封

4 翁武强 粤（2018）广州市不动
产权第 00****38号

广州市天河区金穗路 ***
号之二 ****房 住宅 213.6101 长沙中院查封

4、翁武游的资产状况
（1）持有股权情况
截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翁武游先生直接持有摩登大道 1920 万股股票，股票质押、查封情况如

下：
序号 持有人 托管券商 股数

（万股） 融资质权人 司法冻结机关 冻结日期

1 翁武游 申万宏源 1,920 申万宏源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4.14

（2）固定资产情况
截至 2021年 5月 31日，翁武游先生名下现有不动产的信息如下：

序号 产权人 权证号码 房产地址 规划
用途 建筑面积（㎡） 房产情况

1 翁武游 粤（2018）广州市不动产权
第 00****82号

天河区清风南街 * 号 ****
房（复式单元） 住宅 279.5515 已被抵押、司法查

封

5、严炎象的资产状况
持有股权情况：截至 2021年 5月 31日，严炎象先生直接持有摩登大道 160,000股股票。
（二）公司对瑞丰集团其他应收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合理性分析
截至 2021年 5月 31日，瑞丰集团涉及的主要债务情况如下：
序号 债权人 瑞丰集团角色 初始债务本金金额

（万元）

1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
司） 债务人 32,999.00

2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 63,934.00

4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债务人 8,091.31

5 广州立根小额再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 8,000.00

6 广州粤财信托有限公司 保证人 7,705.00

7 广州粤科科技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 3,000.00

8 上海庞增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债务人 7,462.00

1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阳分行 保证人 16,890.00

11 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 3,800.00

12 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 5,985.40

合计 157,866.71

注：初始债务本金金额暂不考虑通过被动拍卖资产归还的本金及利息等。
根据上述所列控股股东的资产状况，债务规模较大，资产不足以偿还债务，上述债务规模亦可能

因欠付期拖长导致利息、违约金增加而扩大。
如上所述，截至 2021年 5月 31日，瑞丰集团已严重资不抵债，资产远不足以覆盖所欠款项，且瑞

丰集团过去两年曾因借款合同纠纷、担保合同纠纷、质押融资合同纠纷等发生过多起民事诉讼案件，
企业经营风险较高。 鉴于公司在采取各种催款手段后，2020年度仍只收回了极其少金额的款项，剩余
款项收回的可能性极低。 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于剩余款项，在扣除期后回款的部分后，全额计提了
减值准备。 公司认为公司对瑞丰集团其他应收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依据充分， 计提的金额是准确
的、谨慎的。

四、请说明你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解决上述资金占用的措施及期限，你公
司董事会为解决资金占用问题所采取的措施，未采取司法途径及财产保全措施的主要考虑，董事是否
履行了勤勉尽责义务。

（一）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解决上述资金占用的措施及期限

序号 收款主体 还款时间 还款金额（本位
币）

本位币单
位

还款金额（人民币
元）

1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12月 6,068.50 CNY 6,068.50

2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4月 228,124.58 CNY 228,124.58

3 广州狮丹贸易有限公司 2020年 4月 213,237.25 CNY 213,237.25

4 广州卡奴迪路国际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 4月 26,881.05 CNY 26,881.05

5 广州连卡悦圆发展有限公司 2020年 4月 809,178.70 CNY 809,178.70

6 广州连卡福名品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 4月 33,370.56 CNY 33,370.56

7 广州摩登大道贸易有限公司 2020年 4月 40,137.85 CNY 40,137.85

8 摩登大道时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020年 4月 619,133.06 CNY 619,133.06

9 广州中侨汇免税品有限公司 2020年 4月 1,880.50 CNY 1,880.50

10 广州连卡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 4月 3,469.45 CNY 3,469.45

11 摩登大道时尚传媒有限公司 2020年 4月 1,487.00 CNY 1,487.00

12 摩登大道时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020年 6月 390,372.19 CNY 390,372.19

13 山南卡奴迪路商贸有限公司 2020年 6月 11,486.81 CNY 11,486.81

14 摩登大道时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020年 7月 348,600.00 CNY 348,600.00

15 摩登大道时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020年 8月 354,400.00 CNY 354,400.00

16 摩登大道时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020年 9月 33,241.00 CNY 33,241.00

17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9月 20,000.00 CNY 20,000.00

18 卡奴迪路国际有限公司

2020年 10月 185,000.00 HKD 160,820.50

2020年 10月 160,000.00 MOP 134,364.00

2020年 11月 320,500.00 MOP 266,634.95

2020年 12月 575,500.00 MOP 473,224.45

2021年 1月 408,391.40 MOP 330,728.61

2021年 2月 202,700.00 MOP 169,193.69

2021年 3月 253,080.40 MOP 205,768.60

汇兑差异 96,467.89

合计还款金额（人民币） 4,978,271.19

截至 2021年 5月 31日，控股股东尽最大努力履行债务偿还义务，累计已通过现金偿还的方式归
还占用上市公司的款项合计 497.83万元。 由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现均处于严重资不抵债的情
况，除上述款项之外，控股股东短期内无能力偿还资金占用债务，且无法估算解决资金占用问题的期
限。

控股股东积极寻找战略投资者，拟通过转让股权等方式引入战略股东，优化资产结构；同时，全力
协调股票质押券商，制定切实可行的债务重组计划，尽最大努力履行债务偿还义务。

（二）公司董事会为解决资金占用问题所采取的措施，未采取司法途径及财产保全措施的主要考
虑

公司多次向瑞丰集团发出督促控股股东归还资金占用款项的催款函， 在函件中要求控股股东对
资金占用款项给出解决措施，并要求其定期提供资产情况、涉诉情况、固定资产查册情况、财务报告供
公司核查并跟踪财产线索。

在公司董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的督促下，截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控股股东累计已偿还上市公司
资金占用合计 497.83万元，尚未还款的余额为 24,193.38万元。

上市公司董事会未采取司法途径及财产保全措施主要原因为：如本回复问询【问题 1】之三（一）公
司答复，瑞丰集团所负诉讼纠纷数量较多，且所属资产均存在多轮冻结，即便采取司法措施和财产保
全措施，公司仅能处于轮候位置，经公司与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合作律师沟通，采取司法措
施和财产保全措施仍无法解决资金占用问题， 为避免在确无回报的情况下浪费大量司法费用支出成
本，公司遂暂未采取司法途径及财产保全措施。 公司董事会均已尽勤勉尽责的义务。

五、请你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独立董事的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针对公司上述情况，独立董事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检查相关合同、报表等资料，确认本年度是否新增大股东资金占用金额；
（2）分析、检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涉诉情况；
（3）了解并复核管理层对瑞丰集团其他应收款可回收性分析和评估流程；
（4）检查瑞丰集团 2020年款项的偿还情况，并结合截至本年报问询函回复日回款情况的检查，分

析对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合理性；
（5）了解并参与公司的经营决策活动，了解未采取司法途径及财产保全措施解决资金占用问题的

原因，并分析其合理性；
（6）参加了本年度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参与重大事项的经营决策。
2、核查意见
经执行上述核查程序，独立董事认为：2020年度在公司董事会的督促下，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筹集了部分资金偿还上市公司资金占用，但由于资产状况的恶化，偿债能力较弱，尚有
大笔资金占用款项未偿还。 公司董事会应对此予以重点关注并严格整改，进一步加强内控建设，强化
合规意识，继续督促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还款，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二）监事的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针对公司上述情况，监事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列席了本年度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参与重大事项的经营决策。
（2）检查公司合同、诉讼情况、报表、银行明细、财务凭证资料，确认本年度是否新增控股股东资金

占用情况；
（3）分析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产情况，评估控股股东还款能力；
（4）了解公司未采取司法途径及财产保全措施解决资金占用问题的原因，并分析其合理性。
2、核查意见
监事对上述资金占用回复予以确认,了解到 2020年度公司董事会为解决资金占用问题，多次督促

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筹集资金还款，然而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资
产负债规模大，偿债能力弱，未能全额偿还资金占用款项，公司监事将切实履行股东大会赋予的监事
职责，监督公司董事会积极推进资金占用还款，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三）会计师的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针对公司上述事项，会计师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1）了解、评估并测试了与采购与付款的相关的内部控制，并复核相应的内控设计及执行的有效

性；
2）检查相关合同、原始单据、银行流水等相关资料，确认本年度是否新增大股东资金占用金额，经

核查后，未发现存在新的大股东资金占用；
3）分析、检查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等往来项目的增减变动情况，选择重要的往来单

位执行函证程序，并结合相应交易事项的合同、银行回单等内外部单据及期后到货情况等验证相应交
易事项的真实性。 经核查后，未发现 2020年报告期内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丰集
团”）通过虚假交易占用摩登大道资金的情况；

4）了解并复核管理层对瑞丰集团其他应收款可回收性分析和评估流程。 经核查后，管理层对其分
析和评估流程具有合理性；

5）对瑞丰集团的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会计师了解管理层判断的理由，并评估坏账准备计提
的合理性。 经核查后，管理层坏账准备的计提具有合理性；

6）获取瑞丰集团 2020年度的报表，查阅瑞丰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诉讼情况，评估其偿还能力，
并将其与 2019年 12月 31日的经营情况进行对比。经核查后，瑞丰集团 2020年度的偿债能力较 2019
年度更恶化；

7）向瑞丰集团函证其他应收款及非经营资金占用金额及本年发生额，取得瑞丰集团本年还款说
明，并检查瑞丰集团本年还款明细。 瑞丰集团 2020年报告期内还款情况与会计师所了解的情况一致；

8）检查财务报告对瑞丰集团的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相关信息披露的充分性。 经核查后，信息披露
充分；

9）对公司董事、监事访谈，了解其对公司的了解及如何参与公司的经营活动，了解未采取司法途
径及财产保全措施解决资金占用问题的原因，并分析其合理性。 经了解后，相关情况与会计师所了解
的情况一致；

10）查阅了本年度的董事会记录、监事会记录，以核查董事、监事参与公司的经营决策情况。 经核
查后，相关情况与会计师所了解的情况一致。

2、核查意见
经执行上述核查程序，会计师认为：
1）公司所披露的 2020年及以前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明细，与会计师所了解的情况一致；
2）公司所披露的的前五名预付账款情况，与会计师所了解的情况一致，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其他资金占用情形；
3）公司本回复中所披露的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目前的资产状况，归还被占用资

金的意愿、能力等信息，与会计师所了解的情况一致，公司对瑞丰集团其他应收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的依据充分，计提金额准确、谨慎；

4）公司披露的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解决上述资金占用的措施及期限，公司董事
会为解决资金占用问题所采取的措施，未采取司法途径及财产保全措施的主要考虑等事项，与会计师
所了解的情况一致，会计师未发现公司董事、监事未履行相关义务情况。

【问题 2】你公司 2020年度关联方资金占用专项审计报告显示，你公司 2020年末往来资金余额前
三名分别为卡奴迪路服饰股份（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卡奴”）6.95 亿元、广州连卡悦圆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卡悦圆”）6.31 亿元、广州连卡福名品管理有限公司 0.87 亿元；2020 年往来累
计发生额前三名分别为连卡悦圆 5.39 亿元、广州卡奴迪路国际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0.60 亿元、广州摩
登大道贸易有限公司 0.18亿元。

请核查你公司报告期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所披露的信息是否真
实、准确、完整，并说明发生上述资金往来的背景、资金用途、具体金额和最终资金流向，是否存在实际
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变相）占用你公司资金的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公司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资金往来背景、资金用途、占用金额以及归还情况，详见本回

复问询【问题 1】之一相关答复，公司及题述下属公司香港卡奴、连卡悦圆、广州连卡福名品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连卡福”）、广州卡奴迪路国际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国品”）、广州摩登大道
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登贸易”）之间的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有关说明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金往来方名称 2020年初往来资金
余额

2020年度往来累计
发生金额（不含利

息）
2020年度偿还累计

发生额
2020年末往来资金余

额

卡奴迪路服饰股份（香港）有限公司 70,363.67 215.60 1,055.68 69,523.59

广州连卡悦圆发展有限公司 10,209.00 53,878.51 1,011.69 63,075.82

广州连卡福名品管理有限公司 8,828.17 696.14 854.65 8,669.67

摩登大道时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794.08 196.41 144.63 2,845.86

广州摩登大道贸易有限公司 0.00 1,780.01 0.00 1,780.01

山南卡奴迪路商贸有限公司 989.01 245.85 3.23 1,231.63

广州美年时尚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230.48 9.79 85.55 154.73

广州卡奴迪路国际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1,260.00 6,026.43 7,286.43 0.00

一、公司与香港卡奴往来资金的说明
公司与全资子公司香港卡奴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往来余额为 6.95亿元，往来款项主要用于香

港卡奴及其下属子公司投资、偿还银行贷款及日常经营支出等，具体资金往来及使用情况说明如下：
（一）上市公司与香港卡奴资金往来及使用情况说明

香港卡奴收到上市公司资金情况 香港卡奴资金使用情况

交易背景
收到金额

（人民币万
元）

发生时
间 资金用途 对方单位 币别

支付金额
（原币万

元）

支付金额
（人民币
万元）

发生
年份

收 购 LEVITAS�
51%股权及 DB 品
牌大中华区运营
权

27,662.40 2016年 归还收购专项贷款

工银欧洲

欧元 4,068.00

27,662.40 2016
年

日常经营支持 10,814.28

2016年
因汇率变动因素影响
超出募集资金部分贷
款金额

2,686.20 2016
年

2016年 4068万欧元贷款利息 港币 468.29 400.29 2016
年

2016年
代摩登大道投资（香
港 ） 有 限 公 司 付
YOUSPACE投资款

YouSpace,Inc. 美元 100.00 691.18 2016
年

2016年
向卡奴国际支付日常
经营费用及补充时尚
买手店 O2O项目款

卡奴迪路国际有限公司

港币 8,751.91 7,481.13 2016
年

时尚买手店 O2O
项目 7,603.41 2016年 时尚买手店 O2O 项目

款
人 民
币 7,603.41 7,603.41 2016

年

时尚买手店 O2O
项目 10,267.82 2017年 时尚买手店 O2O 项目

款
人 民
币 10,267.82 10,267.82 2017

年

时尚买手店 O2O
项目 11,231.83 2018年 时尚买手店 O2O 项目

款
人 民
币 11,231.83 11,231.83 2018

年

日常经营支持 4,289.90

2019年 支付 LEVITAS 少数股
东（SINV）股权款 SINV�S.P.A. 欧元 300.00 2,319.96 2019

年

2019年 支付 LEVITAS 少数股
东（ZEIS）股权款

Zeis� Excelsa�� S.P.A.� in�
Concordato�Preventivo 欧元 250.00 1,900.94 2019

年

2019年 支付 Zeis资产购买款 Zeis� Excelsa� S.p.A� in�
Concordato�Preventivo 欧元 10.00 76.98 2019

年

合计 71,869.64 - - - - - 72,322.14 -

1、2015 年，香港卡奴与 ZEIS EXCELSA S.P.A.（以下简称“ZEIS”）签订股权购买协议，以 4,068 万
欧元购买 ZEIS持有的 LEVITAS S.P.A.（以下简称“LEVITAS”）51%股权和 Dirk Bikkembergs（以下简称

“DB”）品牌的大中华地区品牌运营授权。 香港卡奴于 2015年通过工银欧洲取得 4,068万欧元贷款，并
于 2015年 7月 15日全额支付该股权协议款项， 根据支付当天汇率换算为人民币后置换专项募集资
金 27,662.40万元。

2、2016年，香港卡奴收到公司支付的日常经营支持往来款 10,684.98万元，资金流向分别为：
（1）归还上述工银欧洲的收购专项贷款利息 400.29 万元；
（2）因汇率变动，公司归还贷款本金时额外支付自有资金 2,686.20万元；
（3）代子公司摩登大道投资（香港）有限公司付 YOUSPACE投资款 691.18万元；
（4）支付给子公司卡奴迪路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奴国际”），用于日常经营及补充时尚买手

店 O2O（以下简称“买手店”）项目的款项 8,751.91 万元，该款项明细详见本问题回复之“（二）卡奴国际
收到香港卡奴资金及资金使用情况说明”。

3、2016年，香港卡奴收到公司支付的买手店项目专项募集资金 7,603.41万元，并全额支付给子公
司卡奴国际。

4、2017、2018 年香港卡奴分别收到上市公司支付的买手店项目专项资金 10,267.82 万元、
11,231.83万元，均在收到款项当年全额支付给子公司卡奴国际。

5、2019年，香港卡奴收到上市公司支付的对日常经营支持的往来款 4,289.90万元，用于支付收购
LEVITAS少数股东股权款和购买 DB品牌相关资产。

6、2020 年，香港卡奴没有收到上市公司支付的往来款项，受汇兑损益影响增加往来款 215.60 万
元，并归还以前年度往来款项 1,055.68万元。

（二）卡奴国际收到香港卡奴资金及资金使用情况说明

单位：人民币万元
收到香港卡奴资金情况 资金使用情况

发生年份
交易背景 收到金额 资金用途 支付金额

时尚买手店 O2O项目 7,603.41 时尚买手店 O2O项目 7,603.41

2016年
日常经营支持

5,577.48 时尚买手店 O2O项目 5,577.48

853.63 DB品牌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853.63

1,050.02 其他店铺日常经营支出 1,050.02

小计 15,084.54 - 15,084.54 -

时尚买手店 O2O项目 10,267.82
时尚买手店 O2O项目 7,719.32

2017年
其他店铺日常经营支出 2,548.50

小计 10,267.82 - 10,267.82 -

时尚买手店 O2O项目 11,231.83
时尚买手店 O2O项目 9,295.08

2018年
其他店铺日常经营支出 1,936.75

小计 11,231.83 - 11,231.83 -

合计 36,584.19 - 36,584.19 -

注：时尚买手店 O2O项目相关募集资金具体情况详见 2020年 5月 30日公告的《ST摩登：2019 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非公开发行股票）》（公告编号：2020-071）

2016 年卡奴国际收到香港卡奴 15,084.54 万元,其中,用于买手店募集资金 7,603.41 万元，日常经
营支持往来款 7,481.13万元。 具体资金流向分别为：

1、买手店支出 13,180.89万元,其中当年收到买手店募集资金 7,603.41 万元，另外 5,577.48 万元从
香港卡奴支付的日常经营支持资金中支付，待收到募集资金后用于其他店铺日常经营支出；

2、DB品牌营销网络建设项目支出 853.63万元；
3、其他店铺日常经营支出 1,050.02万元。
2017年收到香港卡奴买手店募集资金 10,267.82万元，当年实际支出买手店项目资金 7,719.32 万

元，用于其他店铺日常经营支出 2,548.50万元。
2018年收到香港卡奴买手店募集资金 11,231.83万元，当年实际支出买手店项目资金 9,295.08 万

元，用于其他店铺日常经营支出 1,936.75万元。
经核查，除卡奴国际应收广州市越秀区剪子布服饰商行的 183.72万元销售款项，实际被控股股东

占用外（具体详见本回复问询【问题 1】之一“控股股东资金占用的具体情况”），公司与全资子公司香港
卡奴其余往来款项，主要用于时尚买手店 O2O项目、levitas股权收购、装修、租金及采购等正常经营支
出，不存在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变相）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二、公司与连卡悦圆、广州国品往来资金的说明
2019年末，公司根据《资金集中管理制度》的要求，将公司及下属公司资金归集至连卡悦圆公司账

户，由母公司统一调度、管理和使用，以实现整个集团内的资金资源整合，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1、实行资金归集前（2017-2019年末）

序号 付款方 收款方 资金来源 /主要用途 支付 /收款金额
（人民币万元） 发生年份

1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广州连卡悦圆发展有限公
司 内部往来款

10,150.00 2017

993.00 2019

合计 11,143.00

2 广州连卡悦圆发展有限公
司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内部往来款项

11,480.00 2017

135.00 2019

摩登大道时尚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 内部往来款项 46.00 2019

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资金占用 80.92 2019

日常经营支出 工资及福利费用 12.52 2019

日常经营支出 税费 0.54 2019

日常经营支出 中介机构费用及财务
费用等 0.25 2019

合计 11,755.23

3 摩登大道时尚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

日常经营支出 工资及福利费用 643.73 2019

日常经营支出 税费 19.10 2019

日常经营支出 中介机构费用及财务
费用等 33.29 2019

日常经营支出 采购款 335.77 2019

日常经营支出 办公、差旅等其他费用 197.85 2019

日常经营支出 仓储物流费用 5.35 2019

日常经营支出 押金及保证金 21.68 2019

日常经营支出 员工往来款 2.00 2019

广州美登咨询服务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股权转让款 18.42 2019

合计 1,277.19

2、实行资金归集后
序号 付款方 收款方 资金来源 /主要用途 支付 /收款金额

（人民币万元） 发生年份

1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连卡悦圆发展有
限公司

资金归集 53,816.99 2020
广州狮丹贸易有限公司 资金归集 17,378.33 2020
广州卡奴迪路国际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资金归集 31,193.27 2020

美年电子商贸（广州）有限公司 资金归集 1.61 2020
广州摩登大道贸易有限公司 资金归集 619.13 2020
摩登大道时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资金归集 503.55 2020
山南卡奴迪路商贸有限公司 资金归集 88.95 2020
广州连卡福名品管理有限公司 资金归集 162.30 2020
哈尔滨迈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投资收益 75.00 2020
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内部往来款 80.92 2020

合计 103,920.05

2 广州连卡悦圆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卡奴迪路国际品
牌管理有限公司

资金归集后，支付境
内所有子公司经营
款项等

61,738.78 2020

合计 61,738.78

3 广州卡奴迪路国际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广州连卡福名品管理
有限公司 内部往来款 497.78 2020

广州连卡悦圆发展有
限公司 内部往来款 31,193.27 2020

广州摩登大道贸易有
限公司 内部往来款 7,891.85 2020

广州狮丹贸易有限公
司 内部往来款 16,244.37 2020

广州狮丹贸易有限公
司西安第一分公司 内部往来款 0.75 2020

广州狮丹贸易有限公
司郑州第一分公司 内部往来款 0.08 2020

美年电子商贸（广州）
有限公司 内部往来款 1.66 2020

摩登大道时尚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 内部往来款 1,449.11 2020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内部往来款 19,171.42 2020

山南卡奴迪路商贸有
限公司 内部往来款 2,486.05 2020

日常经营支出 工资及福利费用 123.15 2020

日常经营支出 办公、差旅等其他费
用 45.88 2020

日常经营支出 中介机构费用及财
务费用等 5.47 2020

日常经营支出 税费 26.40 2020
合计 79,137.24

4 广州连卡福名品管理有限公司

日常经营支出 采购款 85.46 2020

日常经营支出 办公、差旅等其他费
用 326.49 2020

日常经营支出 中介机构费用及财
务费用等 4.65 2020

日常经营支出 税费 3.78 2020
日常经营支出 押金及保证金 13.82 2020
日常经营支出 店铺装修 17.64 2020
日常经营支出 工资及福利费用 173.24 2020
日常经营支出 购建固定资产 0.18 2020

合计 625.26

5 广州摩登大道贸易有限公司

日常经营支出 采购款 10,389.66 2020

日常经营支出 办公、差旅等其他费
用 26.13 2020

日常经营支出 中介机构费用及财
务费用等 66.69 2020

日常经营支出 税费 6.53 2020
日常经营支出 押金及保证金 177.28 2020

合计 10,666.29

6 广州狮丹贸易有限公司

日常经营支出 采购款 186.50 2020

日常经营支出 办公、差旅等其他费
用 316.26 2020

日常经营支出 中介机构费用及财
务费用等 42.63 2020

日常经营支出 税费 887.43 2020
日常经营支出 押金及保证金 62.50 2020
日常经营支出 店铺装修 529.97 2020
日常经营支出 工资及福利费用 3,909.89 2020
日常经营支出 购建固定资产 43.40 2020

7 广州狮丹贸易有限公司西安第一
分公司 日常经营支出 税费 1.94 2020

合计 1.94

8 广州狮丹贸易有限公司郑州第一
分公司

日常经营支出 财务费用 0.04 2020
广州狮丹贸易有限公
司 内部往来款 0.04 2020

合计 0.08

9 美年电子商贸（广州）有限公司

日常经营支出 采购款 0.11 2020

日常经营支出 办公、差旅等其他费
用 0.03 2020

日常经营支出 中介机构费用及财
务费用等 1.40 2020

日常经营支出 税费 0.13 2020
日常经营支出 工资及福利费用 1.88 2020

合计 3.55

10 摩登大道时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日常经营支出 采购款 130.19 2020

日常经营支出 办公、差旅等其他费
用 24.89 2020

日常经营支出 中介机构费用及财
务费用等 6.76 2020

日常经营支出 税费 6.47 2020
日常经营支出 工资及福利费用 213.63 2020
日常经营支出 押金及保证金 0.2 2020
日常经营支出 电商运营费 26.63 2020
日常经营支出 信息化系统建设 112.38 2020
广州美年时尚品牌管
理有限公司 投资款 500.00 2020

广州美年时尚服饰贸
易有限公司 投资款 100.00 2020

合计 1,121.15

11 山南卡奴迪路商贸有限公司

日常经营支出 中介机构费用及财
务费用等 11.22 2020

日常经营支出 税费 63.43 2020
日常经营支出 工资及福利费用 277.97 2020
日常经营支出 采购款 2,397.79 2020

日常经营支出 办公、差旅等其他费
用 79.47 2020

合计 2,829.88
资金归集：境内所有子公司资金需在每日下午 5点前归集到连卡悦圆指定账户，各子公司银行账

户原则上仅保留人民币 1,000.00元以下现金，用于银行账户日常手续费和账户管理费等。 资金归集后
的闲置资金统一安排购买理财产品，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连卡悦圆购买理财产品未到期赎回金
额为 20,000万元。

资金支付：每月根据下属子公司的当月资金使用计划，将资金从连卡悦圆调拨至广州国品收款账
户（A），广州国品收款账户（A）于每次支付日根据已审批的付款申请单金额调拨至广州国品支付账户
(B)，再由广州国品支付账户(B)调拨至其它各子公司使用，资金用途包括日常经营性支出、投资支出、偿
还银行贷款等。

经核查，公司与全资子公司连卡悦圆 2020 年往来累计发生额为 5.39 亿元，主要系公司实行资金
归集制度产生，连卡悦圆与广州国品 2020 年往来累计发生额 6.17 亿元，主要系资金归集并按需支付
各公司经营款项产生，款项包括装修、租金及采购等。 2019年度连卡悦圆账面现金 80.92万元，实际被
控股股东占用，该占用资金已在 2020 年度归还（具体详见本回复问询问题 1（一）“控股股东资金占用
的具体情况”）。 除上述资金实际被控股股东占用外，不存在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变相）
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三、公司与连卡福往来资金的说明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 公司与连卡福发生资金往来余额为 0.87 亿元， 该余额由 2018 年度至

2020年度往来形成，具体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份 年初往来资金余额 年度往来累计发生金
额（不含利息）

年度偿还累计
发生额

年末往来资金
余额 往来形成原因 往来性质

2018年 10,483.96 20,683.87 18,120.21 13,047.62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往来

2019年 13,047.62 820.55 5,040.00 8,828.17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往来

2020年 8,828.17 696.14 854.65 8,669.67 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往来
2018年年初广州连卡福应付公司往来款余额 10,483.96万元，收到公司往来款 20,683.87 万元，归

还公司往来款 18,120.21 万元，往来款归还，先进先出原则，截止 2018 年年末广州连卡福应付公司余
额 13,047.62万元，全是当年形成。

2019年和 2020年广州连卡福归还公司款项金额均大于收到公司往来款项金额，可见，2020 年 12
月 31日广州连卡福应付公司往来款余额 0.87亿元，在 2018年产生，款项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收到资金情况 资金使用情况
发生年份

交易背景 收到金额（万元） 收款单位 资金用途 支付金额（万元）

收到摩登股份往来款 20,683.87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有限
公司 往来款 18,120.21

2018

武汉悦然心动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往来款 2,000.00

澳门国际银行 定期存款 10,310.00

DB项目开设门店、 装修、
采购及日常经营支出 1,896.31

小计 20,683.87 - - 32,326.52

收到摩登股份往来款 820.55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有限
公司 内部往来 5,040.00

2019收到武汉悦然心动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往来款 2,000.00 澳门国际银行 定期存单质押， 被银行划

扣【注】 10,064.17

小计 2,820.55 - - 15,104.17

收到摩登股份往来款 696.14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有限
公司 内部往来 854.65

2020
小计 696.14 - - 854.65

注：2018年下半年，瑞丰集团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林永飞以连卡福公司名义为瑞丰集团控股子公
司广州花园里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园里公司”）提供存单质押担保，相关存款由公司以往来款
名义提供给连卡福，该项违规担保未经过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程序。 2019 年 8 月 20 日，澳
门国际银行在未向连卡福公司发送任何通知的情况下，直接扣划了连卡福公司账户内 100,641,666.67
元人民币。 公司已对澳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正式提出诉讼，目前案件尚在二审审理中。

2018年度广州连卡福实际非经营性占用公司往来款项金额为 13,047.62万元，主要用于澳门国际
银行定期存款 10,310.00万元，DB项目建设 1,896.31 万元，支付武汉悦然心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往来
款 2,000.00万元。

2019年度广州连卡福收到公司往来款 820.55万元，收到武汉悦然心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归还往
来款 2,000.00万元，归还公司往来款 5,040.00万元，2018年存于澳门国际银行的定期存款因质押被银
行直接划扣了 10,064.17万元。

2020年度广州连卡福收到公司往来款 696.14万元，归还公司往来款 854.65万。
经核查，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与全资子公司连卡福 2020 年末往来资金余额为 0.87 亿。

其中，2018年，连卡福现金存款存在存单质押的违规担保事项。 连卡福账面现金 3.34万元和摩登电子
账面现金 174.57 万元，共计 177.91 万元现金实际被控股股东占用（具体详见本回复问询【问题 1】一
“控股股东资金占用的具体情况”），除上述情况外，不存在其它被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
（变相）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四、公司与广州摩登大道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登贸易”）往来资金的说明
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摩登贸易 2020 年往来累计发生额为 0.18 亿元， 主要是公司将集团大楼总部

A1、A2部分楼层及停车场等出租给摩登贸易而产生的租赁收入计入其他应收款， 即摩登贸易未及时
支付该款项导致的。

经核查，截至本年报问询函回复日，发现摩登贸易账面现金 4.01 万元实际被控股股东占用（具体
详见本回复问询【问题 1】一“控股股东资金占用的具体情况”）。除上述情况外，不存在其它被实际控制
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变相）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会计师的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公司报告期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主要是瑞丰集团构成，针对这部分资金占用情况，会计师执行的审

计程序详见本回复问询问题 1之【会计师的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处说明。
公司其他关联资金往来主要是由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和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这两部

分构成。
（1）针对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资金往来情况，会计师主要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1）对关联方资金往来执行函证程序；
2）检查相关业务的合同、付款审批单、银行回单等文件资料，核查相关业务的真实性。 经核查后，

2020年报告期内相关业务具有真实性，2020年之前存在瑞丰集团资金占用的情况， 这部分业务不具
有真实性；

3）查阅公司公告，复核该关联交易是否经过董事会审批的额度内，是否具有合规性。 2020 年报告
期内发生的关联交易在董事会审批的额度内，具有合规性，而 2020 年之前瑞丰集团涉及的资金占用
金额未经过董事会审批，以前年度关联交易审批不具有合规性；

（2）针对公司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会计师主要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1）了解、评估并测试与付款流程的相关的内部控制，并复核相应的内控设计及执行的有效性；
2）检查公司银行明细账、银行对账单、银行回单等资料的一致性，包括但不限于相应收付款日期、

金额、单位名称等信息，涉及采购事项，进一步核查相应付款事项与合同约定的一致性。 经核查后，相
关信息具有一致性；

3）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天眼查等途径，核查程序 2）中涉及的大额资金往来的单位与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经核查后，未发现程序 2）中涉及的大
额资金往来的单位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2、核查意见
经执行上述审计程序，会计师认为：
公司报告期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公司所披露的上述资金往来的背景、 资金用途、 具体金额和最终资金流向与会计师所了解的情况一
致，除本回复问询问题 2（一）所述情况外，公司不存在其他被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变相）
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问题 3】2018年 3月 1日， 你公司子公司香港卡奴以 1 万港元购买程蔼琳持有的骏优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骏优集团”）100%的股份，收购前骏优集团尚未开展实质业务。 2018 年 4 月 13 日，你
公司设立广州伊韵电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伊韵”），持股比例为 55%，程蔼琳、曾炳辉分别
持股 40%和 5%。 2020年 4月 30日，你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将骏优集团 100%股权、广州伊韵 55%股
权均以一元价格出售给程蔼琳。 出售时，广州伊韵尚欠你公司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计 1,526.22 万元，双
方协商由广州伊韵承担对你公司的债务总额为 1,120万元；骏优集团尚欠香港卡奴借款本金及利息共
计港币 2,157.95 万元（折算为人民币 1,933.05 万元），双方协商由骏优集团承担对香港卡奴的债务总
额为人民币 700万元。 相关债务将于 2021年 7月 31 日前分三次偿还，程蔼琳、曾炳辉对骏优集团的
特定债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 并以广州伊韵 100%股权作为质押对广州伊韵的特定债务提供担保。
2020年 4月 30日你公司披露《关于拟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显示，你公司出售前述两家公司的
主要原因为其所处地区行业竞争加剧且过往业绩发展不如预期。

一、说明你公司设立广州伊韵与收购骏优集团的目的，2018 年 4 月以来广州伊韵、骏优集团开展
业务的具体情况，仅设立或收购 2 年旋即出售的主要考虑，是否存在其他子公司“所处地区行业竞争
加剧且过往业绩发展不如预期”但未予出售的情形，如是，请说明差别对待前述两家公司的原因及合
理性；

公司回复：
（一）公司设立广州伊韵与收购骏优集团的目的
公司主营业务中包含服饰品牌运营和国际品牌代理业务（含香化品牌代理业务），并在澳门地区

开 设 了 ESSCENTS 香 化 美 妆 店 ， 经 营 EsteeLauder、LANCOME、SHISEIDO、SK - Ⅱ 、YSL、HR、
HUGOBOSS、Burberry、GIORGIOARMANI等香化品牌。 合资设立广州伊韵电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广州伊韵”）与收购骏优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骏优集团”）的主要目的为扩大业务板块，通过线
上渠道经营日韩香化品牌代理和销售业务。

（二）2018年 4月以来广州伊韵、骏优集团开展业务的具体情况
2018年 4月至 2020年 12月 31日，广州伊韵、骏优集团代理了日韩香化品牌———美迪惠尔、颂娜

苑 SON&PARK、DTRT、森田和 Karen Murrell 等品牌，入驻了天猫、京东、小红书、苏宁、唯品会和考拉
等平台。

1、广州伊韵成立之日至 2019年 12月 31日的核心财务数据如下：
年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总资产 净资产

2018 1,622,812.96 -2,779,162.43 8,226,944.56 161,973.10

2019 26,311,568.91� -12,183,543.43� 12,637,063.20� -9,021,570.33

2、骏优集团自被收购之日至 2019年 12月 31日的核心财务数据如下：
年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总资产 净资产

2018 74,941,217.83� -317,394.81� 52,290,816.15� 397,855.22

2019 101,228,327.86 -15,268,173.17� 19,274,627.72� -14,870,317.95
（三）公司设立或收购 2年旋即出售的主要原因
鉴于广州伊韵、骏优集团所处行业竞争加剧且过往的业绩发展情况不如预期，骏优集团、广州伊

韵自成立/收购之日起至 2019年 12月 31日的净利润均为负，持续盈利能力弱，资金投入大，回报周期
长，出售上述股权有利于整合资源，清晰战略路线，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同时能缓解公司短期经营压
力，降低财务风险，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本次股权资产出售对公司的业绩将产生积极的影响，符合公
司长远发展规划，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公司聚焦高级男装 CANUDILO、国际品牌代理和科技互联网三大业务，公司旗下其他“因行业竞
争加剧且过往业绩发展不如预期”的业务均已陆续出售、关停或缩小业务规模。

二、核查程蔼琳、曾炳辉与你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控股股东、董监高、5%以上股东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认定的其他与你公司的特殊关系，可能或者已经造成你
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情形；

公司回复：
根据程蔼琳、曾炳辉提供的关于上述借款用途及其个人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控股

股东、董监高、5%以上股东关系的确认函回函，程蔼琳、曾炳辉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控
股股东、董监高、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情形。

三、说明前述两家公司向你公司借款的用途及资金最终流向，你公司对其进行债务减免的原因及
减免金额的确定依据，是否存在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变相占用你公司资金的情形；

公司回复：
（一）借款的用途及资金最终流向
由于前述两家公司为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向公司借款的用途为用于采购货品、人员工资等正常经

营支出。 具体资金支出情况如下：
付款方 资金主要用途 支付金额（人民币万元） 发生年份

广州伊韵电子商贸有限公司

采购款 518.29 2018

购买固定资产、工资薪酬、税费、日
常经营等支出费用 513.07 2018

采购款 1,727.64 2019

购买固定资产、工资薪酬、税费、日
常经营等支出费用 1,454.00 2019

合计 3,181.64

骏优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款 8,292.31 2018

电商平台运营费、宣传推广费、日
常经营等支出费用 1,260.93 2018

采购款 3,907.35 2019

电商平台运营费、宣传推广费、日
常经营等支出费用 1,179.44 2019

合计 14,640.03

综上，前述两家公司向公司/全资子公司的借款用途不存在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变相
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二）公司对其进行债务减免的原因及减免金额的确定依据
广州伊韵和骏优集团主营美妆产品的线上销售和运营， 主要代理品牌有韩国美迪惠尔、 颂娜苑

SON&PARK等。
上述品牌代理业务具有以下特点：
1、知名美妆品牌代理业务，美妆市场呈现饱和竞争格局，品牌方提供的支持逐渐减少，渠道费用、

广告费等销售费用过高，无法覆盖管理及运营成本。 品牌方较为强势，采购货品时一般存在畅销产品
与新品采购配比要求。 同时，该业务需要长期资金投入方可运转，现金流在节日活动大促销前备货期
均呈负数，全年净利润为负，培育年限较长。

2、非知名品牌代理，较之知名品牌，平均毛利率相对较高，但因品牌在中国市场知名度较低，市场
拓展难度大，推广投入费用增大，培育品牌知名度极其困难，品牌方约定的最低采买额较大，资金压力
较重。

如上所述，广州伊韵和骏优集团的日常经营需要大量的经营资金，若上市公司无法投入更多的经
营资金，将导致广州伊韵和骏优集团的美妆品牌授权面临终止、品牌产品无法销售贬值的风险，综合
考虑借款合同适用法律、广州伊韵和骏优集团资产情况及程蔼琳女士的担保责任，程蔼琳女士在没有
收到任何形式的对价，也没有任何与担保有关的直接或间接的利益或权益，程蔼琳女士的担保责任得
到执行的可能受到挑战，境内外诉讼成本高，借款短期收回的难度较大。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和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针对广州伊韵、骏优集团的出售股权的方
案。 董事会认为在股权转让有利于整合资源，清晰战略路线，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同时能缓解公司短期
经营压力，降低财务风险，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经实际控制人、控股股
东及其关联方书面确认，不存在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变相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四、截至回函日前述两家公司对你公司的借款偿还进展情况，是否符合还款计划安排，交易对方
是否具备代为偿还相关借款的意愿和资金实力，并请提供银行还款凭证（如有）。

公司回复：
截至本年报问询函回复日，前述两家公司对上市公司的借款偿还进展情况见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收款方 借款方 协议还款 截止本年报问询函回复日收
回金额

截止本年报回复日余
额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伊韵 1,120.00 1,120.00 0.00

卡奴迪路服饰（香港）有限公司 骏优集团 700.00 700.00 0.00

（一）广州伊韵还款情况
根据《关于广州伊韵电子商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广州伊韵应于协议签署后 90 日内支

付 390万元、2020年 12月 31日前支付 270万元和 2021年 7月 31日前支付 460万元。截至本年报问
询函回复日，广州伊韵已在 2021 年 7 月 31 日前偿还全部借款款项共 1120 万元，因疫情导致经营回
款不畅的原因，广州伊韵存在部分款项逾期的情况，逾期天数较短，对债务偿还不存在实质影响。

（二）骏优集团还款情况
根据《关于骏优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协议书》，骏优集团应于协议签署后 14 日内向出借方应

合计偿还人民币 300万元， 协议签署后 90日内支付人民币 180万元、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人民
币 120万元和 2021年 7月 31日前支付人民币 100 万元。 截至本年报问询函回复日， 骏优集团已于
2021年 7月 31日前偿还全部借款款项共 700 万元，因疫情导致经营回款不畅的原因，骏优集团存在
部分款项逾期的情况，逾期天数较短，对债务偿还不存在实质影响。

（三）是否具备代为偿还相关借款的意愿和资金实力
根据广州伊韵和骏优集团的还款情况，虽存在部分款项逾期，但逾期天数较短，此前的债务金额

均足额偿还，足以证明其具备偿还相关借款的意愿。 据公司核查，广州伊韵和骏优集团的经营业务仍
在正常开展，程蔼琳、曾炳辉亦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提供了房产作为抵押物，具备代为偿
还资金的实力。

五、请你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对上述问题二、四、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三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

（一）独立董事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针对公司上述情况，独立董事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通过企查查、天眼查等途径，未发现上述单位、个人与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董监高、5%以上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2）取得程蔼琳、曾炳辉确认的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控股股东、董监高、5%以上股

东不存在关联关系的相关声明文件；
（3）检查借款偿还相关协议、财务凭证，确认上述借款还款情况属实；
（4）检查股权质押和资产抵押担保协议，确认担保方具备履约能力。
2、核查意见
经执行上述核查程序，独立董事认为：
广州伊韵和骏优集团借款偿还情况予以确认，了解部分款项逾期的情况，但逾期天数较短，对债

务偿还不存在实质影响，基本符合还款计划安排。 交易对方具备较强的还款意愿和资金实力。
（二）监事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针对公司上述情况，监事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取得程蔼琳、曾炳辉确认的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控股股东、董监高、5%以上股

东不存在关联关系的相关声明文件；
（2）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天眼查等途径，未发现上述单位、个人与公司、公司实际控

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5%以上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3）抽查还款明细、核对银行还款凭证，确认上述借款还款情况属实；
（4）与公司业务对接人访谈，并检查股权质押和资产抵押担保协议，确认担保方具备较强的还款

意愿和履约能力。
2、核查意见
经执行上述核查程序，监事认为：
广州伊韵和骏优集团借款偿还情况予以确认，部分款项因客观情况存在逾期还款的情况，但逾期

天数较短，基本符合还款计划安排。 交易对方具备较强的还款意愿和资金实力。
（三）会计师的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针对公司上述情况，会计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对公司管理层、董事进行访谈，了解公司处置骏优集团、广州伊韵的商业目的；
2）检查相关借款协议及其担保协议，核实骏优集团、广州伊韵借款的用途。 经核查后，借款用途主

要用于企业的日常营运活动；
3）检查处置骏优集团、广州伊韵的相关的经营会议及董事会文件，以确定相应处置是否经过适当

审批。 经核查后，该处置已经过适当的审批；
4）核对公司与骏优集团、广州伊韵借款相关的银行明细账、银行对账单、银行回单等资料，以核实

相应信息是否一致。 经核查后，相关信息具有一致性；
5）就上述事项向骏优集团、广州伊韵进行函证，回函一致；
6）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天眼查等途径，核查骏优集团、广州伊韵的主要供应商与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5%以上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经核查后，未发现骏
优集团、广州伊韵的主要供应商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5%以上股东之间存在
关联关系，；

7）获取程蔼琳、曾炳辉确认的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控股股东、董监高、5%以上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的相关声明。

2、核查意见
经执行上述核查程序，会计师认为：
1）公司关于广州伊韵及骏优集团向公司借款的用途及资金最终流向的披露，与会计师所了解的

情况一致；
2）公司对广州伊韵及骏优集团进行债务减免的原因及减免金额的确定依据合理，不存在实际控

制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变相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问题 4】你公司 2021 年 4 月 16 日披露 2020 年年度报告及审计报告，你公司 2021 年 5 月 16 日

晚间披露《关于武汉悦然心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部分公司资料失控的公告》（以下简称
《失控公告》）， 称 2021年 4月你公司拟启动对武汉悦然心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悦然心
动”）及其下属公司的专项审计并遭其拒绝。 我部已于当日晚间发出公司部关注函〔2021〕第 211 号予
以高度关注。

请你公司进一步核查并说明以下事项：
一、请说明在刚结束年度审计的情况下，你公司短期内再次对悦然心动进行专项审计的原因及必

要性，你公司披露子公司资料失控的背景是否真实，在此基础上全面核查《失控公告》所披露的内容是
否真实、准确、完整，是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公司回复：
（一）公司短期内再次对悦然心动进行专项审计的原因及必要性
武汉悦然心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悦然心动”）自于 2016-2018 年的业绩承诺期内超额

完成业绩承诺目标后，2019年、2020年连续两年经营业绩出现持续下滑，其中 2019 年净利润 5,324.50
万元，较上年下降 21.94%，2020年净利润为-1,520.10万元，较上年下降 130.43%。 因悦然心动业绩持
续下滑、财务状况急剧恶化、亏损扩大。 因年度审计的主要方向为核查财务数据的真实性，而公司拟启
动对悦然心动的专项审计，主要审计方向为 IT审计和业务审计，专项审计的目的是通过了解悦然心动
并购以来的产品研发情况、广告投放效益、产品运营情况和业务模式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性，寻找改
善业绩的措施，确定悦然心动未来经营预算、管理等工作的具体规划与安排。

因此，公司认为启动对悦然心动进行专项审计是必要的。

（下转 D9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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